
《1996 年教育法令》问答录 
 

杨培根 
 

（1998 年 6 月第 1 次修订，2006 年 6 月第 2 次修订） 
 
 
 

最近，针对《1996 年教育法令》的内容，各方看法不一，众说纷纭。由于《1996 年教育法

令》是法律条文，所以一般人不易理解。为了方便读者了解，现把《1996 年教育法令》中

的重要课题，尽量以简单的语言说明白，好让读者分辩是非。所解答的课题，包括“最终目

标”、创办学院、维护独中、承认统考、母语班等事项。这些可说是最热门的争论课题。 

 

 

（一）最终目标 
 

 

1. 什么是“最终目标”? 
 

答：“最终目标”就是“以国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家教育制度。“最终目标”的

字眼，最先出现在大约 40 年前发表的《1956 年拉萨报告书》中。（注意这是《报告书》，

不是《法令》） 

 

《拉萨报告书》指出：“我们相信本邦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是将各族儿童集

中于一个国家教育制度下，‘以国语（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第 12 段）。 

 

34 年前，“最终目标”的精神实质，又出现于《1961 年教育法令》“前言”中：“为了

确保有效地执行上述教育政策，应作出进一步提供……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教育

制度”。 

 

显而易见，“最终目标”就是“以国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教育制度。换句话说，“以

国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教育制度，就是我国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 

 

 

2. 在新《教育法令》下，“最终目标”是不是已消除了? 
 

答：不是。 

 

虽然“最终目标”的字眼不存在于新《教育法令》中，但是“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

的字眼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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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说过，“最终目标”就是“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家教育制度。既然如此，

“最终目标”的精神实质仍存在于新《教育法令》中。 

 

“最终目标”的字眼不存在，但其精神实质仍然存在，并且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贯

彻。 

 

如果说，在新《教育法令》中，“最终目标”的精神实质已不存在，那是误导性的不正

确言论。 

 

 

3. 在新《教育法令》下，有哪些条文含有“以国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字眼？ 
 

答：在新《教育法令》的“绪论”（即“开场白”）中和另一项条文中提及这些字眼。 

 

（1） “鉴于上述政策，将通过一个国家教育制度加以实现，而它规定‘国语为主要

教学媒介’，采用共同的国家课程和考试……”（“前言”） 

（2） “国语必须成为国家教育制度内所有教育机构的主要教学媒介，（除了在 28

条下设立的任何国民型学校，或者由部长豁免……的教育机构以外）”（第 17(1)

条） 

（“教育机构”指的是政府或私人教育机构，如学校、幼稚园、远程教育中心等） 

 

这些条文足以证明“最终目标”的精神实质还存在。不采用“最终目标”的字眼，并

不影响“以国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家教育制度。“形式”改了，“内容”并没有

改变。 

 

 

4. 为什么说新《教育法令》比旧的《1961 年教育法令》更严峻？ 
 

从贯彻“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方面来说，新《教育法令》肯定比旧的《1961

年教育法令》更加严峻。那是因为在《1961 年教育法令》下，只在其“前言”（“开

场白”）中阐明“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最终目标”；但是，新《教育法令》

不但把它列在“前言”中，同时，还把它化为“法律条文”，以几项法律条文来贯

彻这目标。 

 

“法律条文”具有法律约束力，可用来落实或贯彻“前言”中所提到的总原则，那就

是“以国语作主要教学媒介”的“最终目标”。这就是说，总原则一旦化为“法律条文”

就具有实际的法律效果。法律条文一旦存在，如果不执行，那就是违反法律的行为。

作为“开场白”的“前言”是抽象的总原则。有关法律条文一旦在国会通过后，就把

抽象的原则具体化了。法律必须遵守，不然就算抵触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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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小、印小的问题 
 

 

5. 现有的国民型学校（华小和印小）是不是在新《教育法令》下豁免“以国语作
为主要教学媒介”？ 
 

答：不是。 

 

从有关法律条文的字眼严格看来，现有的国民型学校（华小和印小）并没被豁免“以

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 

 

乍听起来，这似乎是危盲耸听的说法。但是，如果认真研究有关法律条文，你会发觉到

新《教育法令》一旦实施起来，所有华小和印小都得改制，采用国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 

 

怎么说呢？请看有关法律条文：“国语必须成为国家教育制度内所有教育机构的主要教

学媒介，除了第 28 条下设立的任何国民型学校。”（第 17(1)条） 

什么是第 28 条呢？这条文是这么写的：“在这法令规定下，部长可以设立国民学校与

国民型学校……”。 

 

请注意：只有那些在新《教育法令》下设立的国民型学校（华小和印小）才受豁免，

而不是“现在已设立的”国民型学校受豁免。换句话说，“现有的”早已设立的国民型

学校，不受豁免，就必须以国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 

 

到目前为止，部长还没有在第 28 条下设立任何国民型学校。在法律条文中，采用“在

第 28 条下设立的国民型学校”字眼而不采用“国民型学校”是法令起草人有心还是

无意的“错误”，则不得而知。 

 

为确保现有的华小和印小能存在而以“母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法令中“在第 28

条下设立的”字眼后面必须加上“及现有的”或类似的字眼，使到所有国民型小学受

豁免，而不须要以国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 

 

 

（三）董事会与家教协会的问题 
 

6. 26A 条已不出现在新《教育法令》中。那么，华小董事会是不是可“高枕无忧”
了呢？ 
 

答：不可以。 

 

虽然 26A 条已不存在，但是华小董事会仍然不能“高枕无忧”。原因是：虽然授权部

长随时废除董事会的 26A 条文已不出现在新《教育法令》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华小董

事会已“安然无事”。在新《教育法令》下，有好几项法律条文，若严格执行起来，对

华小董事会非常不利。这些条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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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部长有权委任额外董事，以改组或改变原有董事会的组织结构。法案条文

没规定部长可委任多少名额外董事，任期多久也没说明。他们不必受“董事必

须注册”等条文的约束。在这条文下，学校董事会被改组和被控制，是一件易

如反掌的事。（见 56 条） 

 

（2） 如果部长“认为”董事没有履行职责时，部长可暂停或开除所有董事，而委任

他认为适当的人选来执行董事职务，任期则由部长决定。（第 58 条） 

这条文也可用来改组或控制董事会，以达到其目标和政策。 

 

（3） 如果部长认为董事会违反这项法令或有关条例时，他就可解散董事会。（第 59

条） 

 

（4） 董事必须向“教育部总注册官”注册。为了联合邦、公共或“任何人”的利益，

如果总注册官看来，某人不应当继续留任董事职，总注册官可以把他从名册中

除名（第 93(1)(b)条） 

“任何人的利益”是极其笼统的说法。几乎谁都可向总注册官告状，把他不

满的董事除名。更甚的是，在另一条文下，告状者的姓名和地址可受到保密。 

 

（5） 如果部长或官员认为某个董事不遵守法令或条规时，他可中止或取消政府所提

供的拨款。这么一来，部长或官员可以用“经济封锁”的方法来迫使某些董事

会“唯命是从”，而贯彻其指示或有关政策和目标。（第 125 条） 

 

（6） 董事会一旦解散，可由校长或一名公务员接管（第 61(2)条） 

 

 

7. 华小董事会在什么情况下可被解散? 
 

答：华小董事会可被解散的理由包括：抵触条例、违反部长的指示、不遵守董事章程、

没阻止学校被利用来“危害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没阻止学校被利用来从事不合法的

活动等。（第 59(1)条） 

 

这条文可以从不同角度来作出不同诠释。对华小是祸是福，我们得随时关注。 

 

 

8. 学校董事会被解散后的情况又如何昵？ 
 

答：一旦学校董事会被解散，部长可随时委任另一个新董事会来取代它。（第 61(1)条） 

 

如果部长没委任董事会的话，董事会职权将由校长执行，或由部长所委任的一名公务

员来执行。（第 6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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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解散后，学校就不再需要董事会章程管制，部长也不需要制订管制董事会的条

例；不需要再委任额外董事；也不需要根据董事会章程来委任教师（指私立学校）；取

消学校注册证的问题也不存在。（第 61(3)条） 

 

这就是说，学校董事会万一被解散，部长将委任校长或公务员来执行董事职权（注：

这是最快捷接管董事会的方法）。过后，部长将成立一个特殊的新董事会来管制学校，

而这新董事会不是“民选”的，而是部长所委任的。它必然会紧跟着部长的指示办事。 

 

 

9. 新《教育法令》对家教协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答：在新《教育法令》下，家教协会的组成和结构将受影响。 

 

在旧的《1961 年教育法令》下，家教协会是由学校教师和家长所组成的。也就是说，

家教协会成员清一色是教师和家长，没有外人参与。但是，在新《教育法令》下，部

长可制定条规，让外人成为它的成员。这么一来，家教协会的结构将起变化，非家长

和非教师都可成为会员。（第 130(1)(i)条） 

 

究竟哪些外人将成为家教协会的成员，而又有多少外人可成为其会员，则没明文规定。

外人的人数会不会超过家长和教师的人数呢？他们会不会“喧宾夺主”则不得而知了。 

 

 

（四）母语班问题 
 

 

10. 在新《教育法令》下，母语班是不是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答：不见得。 

 

在国民学校（政府小学或政府资助小学）和国民中学（政府中学或政府资助中学）将

开办母语班。不过，至少要有 15 名学生的家长要求下，政府才需要提供教学设备。 

 

不论国中或国小的学生家长，都可提出开办母语班的要求，条件是：至少要有 15 名

学生的家长提出要求：少过 15 名就不能开办母语班。（见法令释义条文，即第 2 条） 

 

有些人认为这项条文还“不错”。但是，反观“宗教班”学生所享有的权利时，你就会

发觉到新《育法令》对母语班的“保障”比起“宗教班”的就逊色多了。 

 

关于宗教班的情形是这样的。只要有 5 名依斯兰教的学生在某间教育机构（包括学校、

幼稚园、远程教育中心等）就读，校方就得开办宗教班。条文细节交代得很清楚：每

星期要上课两小时，必须是正课，董事会必须作出必要的安排。（见第 50 条） 

（注：在旧的《1961 年教育法令》下，必须要有 15 名依斯兰教的学生，才需要开宗

教班。现已减至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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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新《教育法令》可为宗教班列出这些细节，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地为“母语班”

列出类似的细节，如每星期上几小时的正课而董事会或校方必须作出必要的安排呢？

母语教育毕竟是教育事业重要的一环。 

 

 

（五）独中问题 
 

 

11. 新《教育法令》对独中有什么不利影响？ 
 

答：新《教育法令》对独中影响很大。 

 

至少有 2 项条文，决定着独中的生存或消失。这 2 项条文的内容大意如下：－ 

 

（1） “国语必须成为国家教育制度内所有教育机构的主要教学媒介……除非得到

教育部长的豁免。”(第 17(1)条)(注：国家教育制度内的教育机构包括私立学

校，独中等)。 

到目前为止，法令中并没有任何条文正式豁免独中，使独中不受这条文的约

束。 

如果有人说，法令中有豁免独中的条文，那是误导性的言论。如果独中不被

豁免，独中也必须采用“国语”作为其主要教学媒介，而不能采用“华语”

作为其主要教学媒介。这么一来，独中将改制。 

 

（2） 另一项条文规定：“每一间学校必须为学生准备参加政府考试，除非获得豁免。”

（第 19，74 条） 

法令中没有任何条文正式豁免独中，使独中免受这条文的管制。这意味着独

中生必须参加政府考试。这是强制性的，而不是自愿的。它将进而影响独中

办学方针，使独中改变教学媒介语、课本及师资。独中将失去其特质，再次

面临改制。 

  

 

（六）统考问题 
 

 

12. 在新《教育法令》下，董教总可举办统考吗？ 
 

答：新《教育法令》一旦严格执行，董教总必须停办统考，否则就算犯法，违法者最

高刑罚：罚款一万，坐牢一年或两者兼施。（69(1)条） 

 

在旧的《1961 年教育法令》下，董教总主办统考，不必向教育部申请准证。然而，在

新《教育法令》下，“……若事先来获得考试局局长书面批准，任何人都不许为任何教

育机构或私人考生，举办任何考试。”（第 69(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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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能获得批准，考试局局长也可施加他认为适当的条件。（第 69(2)条） 

 

这就是说，这些条文一旦严格执行，董教总就必须向考试局局长申请准证，才能举办

统考。即使批准，考试局局长会施于什么条件，则不得而知。 

 

有人说，法令已明文规定可举办统考。其实，这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因为法令中并没

有正式核准董教总可主办统考的条文，也没有豁免统考，使统考不受这项条文的限制。 

 

 

（七）大专院校问题 
 

 

13. 新《教育法令》会影响私立大专院校的创办吗？ 
 

答：民办学院的创办肯定受影响。 

 

《法令》中有项条文是这么规定的：任何人直如果要创办一间高等教育学府，必须按

照立法申办。未创办学院前，不可募捐、筹款；不可捐献款项或礼物等；不可为设立

高等教育机构而进行任何活动等。（第 71 条） 

 

违法者最高刑罚：罚款五万，坐牢五年或两者兼施。（第 72 条） 

 

众人皆知，只有非营利的民间团体申办高等教育学府时，才会向社会人士募捐，进行

筹款等活动。因此，这项条文影响民办学院的创办。 

 

 

14. 新《教育法令》对联办课程或双联课程有什么不利影响？ 
 

答：进行联办课程或双联课程的活动将受到限制，因为必须获得部长书面批准，才能

举办任何联办课程或双联课程。 

 

有关条文是这么写的：“除非获得部长书面批准，任何私立教育机构都不可以和国内外

的任何高等教育学府或团体以各种合作方式，来进行课程或训练计划。”（第 77(1)条） 

 

这就是说，任何私立学院，如果要和国内外的任何大学或团体进行举办课程或训练计

划，就必须先获得教育部长书面批准。 

 

违法者最高刑罚：罚款三万元，坐牢两年，或两者兼施（第 77(4)条） 

 

董教总和独中所共同举办的任何课程或训练计划将受到影响。马华中医学院和中国联

办的中医课程也受到影响，他们必须得到部长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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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特殊的上诉程序 
 

 

15. 如果对总注册官的决定有所不满对，可上诉吗？有什么特殊的上诉程序？ 
 

答：对总注册官的决定有所不满时，你可向教育部长上诉，而部长的决定是最后的决

定。假如对部长的决定不满，你不能诉诸法庭。这是剥夺法院司法审查权利的另一个

例子。行政长官的决定由独立的司法来审查，才符合民主法治精神。 

 

在新《教育法令》下的上诉程序，确实有异乎寻常之处。 

 

当你向部长上诉时，他将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有权接纳那些在普通的

民事或刑事审讯程序中不被接受的证据。同时，可以在你缺席的情况下，接纳呈堂证

据。（第 127(d)(e)条） 

 

更甚的是，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过程中，代表律师不得出席（第 128 条）。即使在旧

的《1961 年教育法令》下，也没有这类剥夺聘请律师出庭审辩权利的条文。 

 

还有一项条文更令人感到惊讶：在审查过程中，不必透露提供情报者的名字和地址。

供证时，可能透露提供情报者身份的证据，也可加掩盖！（第 129 条） 

 

这是英殖民统治紧急法令时期才被采用的条文，却出现在“迎接 2020 年宏愿”的新

《教育法令》中，的确令人百思莫解。这是落伍且不符合民主法治精神的条文。 

 

 

（九）部长的豁免权力 
 

 

16. 如果某教育机构被豁免不受制于某项条文后，这项豁免可以撤消吗？ 
 

答：可以撤消。这是因为“如果部长认为需要，他可以随时豁免任何教育机构，使它

不受制于这法令的任何条文规定。他可以施加条件，也可以改变或增删条件，或取消

豁免。”（第 143 条） 

 

既然取得豁免后，可能面对豁免被取消的困境，那么，要求删除或修改有关的不利条

文才是上策。因此，必须争取删除或修改不利法律条文，以免后患，我们才有法律的

保障。这样，才能消除我们的疑虑。 

 

 

17. “部长保证”和“取得部长的豁免”。有什么不同？两者能使华社消除疑虑吗？ 
 

答：部长的口头保证，只是一个行政长官的话，并不是法律。在法治的国家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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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法律。“话”并不是法律，它绝不能阻止其他行政长官执行已通过的法律。“保证”

丝毫没有法律约束力，它不能凌驾于法律而取代法律，因为万一其他行政长官坚持执

行那合乎立法程序，而通过的法令时，任何“保证”将“烟消云散”，“化为乌有”。 

 

至于“豁免”，则是部长根据法令行使权力，来豁免某些人或团体，使他们不受制于某

些法律条文，或不受某些法律条文的约束，如：教育部长可豁免某外国大学不受《教

育法令》某些条文的约束等。 

 

虽说“豁免”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但是，它不因有关法令的存在而存在，而是以行

政长官的意志为依归；部长有权给予豁免，也有权随时取消豁免。 

 

有项条文说：“部长可随时取消豁免，改变或增删条件。”（第 143 条） 

 

因此，保证和豁免，都不能消除华社对母语获取教育生存和发展的疑虑。唯有通过“删

除或修改”有关的不利法律条文，才是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方法。 

 

 

（十）新法令与旧法令 
 

 

18. 新《教育法令》和《1961 年教育法令》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 
 

答：新《教育法令》和旧的《1961 年教育法令》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在旧的《1961

年教育法令》下，有些事项被规定在禁止之列，凡是不受禁止的事项，几乎都可以做。

然而，新《教育法令》几乎禁止所有的事物。要进行任何事项，就必须申请豁免，否

则很可能会违法而被严惩。新《教育法令》有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要成为“漏

网之鱼”就得祈求豁免。新《教育法令》比旧的《1961 年教育法令》更为严竣的说法，

实不为过。 

 

 

19. 教育部长如何执行国家教育政策？ 
 

答：在旧的《1961 年教育法令》下，教育部长可援引第 21 条(2)来推行以国语为主要

教学媒介的国家教育政策。那就是说，部长可依据第 21(2)条，在恰当时候，把国民型

小学（华小和印小）改为国民小学（马来小学）。 

 

但是，在新《教育法令》下，部长不需要亲自“出马”，而是通过他所委任的官员来执

行国家教育政策。 

 

部长可发出一般性质的指示给官员，去执行部长认为关系到国家教育政策的一切事务，

而官员必须执行。（第 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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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以国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家教育政策的有关任何事项，部长在必要时可发

出指示给官员去执行，而这官员就必须执行。看来，这项条文是贯彻国家单元语文教

育政策的法律根据。这是执行国家教育政策的基本条文。 

 

 

（十一）华社的合理要求 
 

 

20. 华社对新《教育法令》的“诸多要求”，是不是过份的？ 
 

答：华社对新《教育法令》的“诸多要求”，一点也不过份。 

 

只是看看华社的总要求，就能明白这一点。华社的总要求是： 

 

（1） 我们接受马来西亚语文为我国的国语，但国语的特殊地位不应作为语文同化和

语文歧视的根据。在这基础上，各族语文应得到尊重，应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

同时应可在各领域自由使用。 

 

（2） 各族人民应享有自由学习和使用母语母文的宪赋基本人权。各族可根据本身的

意愿发展其母语教育。当局应推行“多种语文源流”的政策，以符合多元民旅

社会的国情。 

 

（3） 政府应承认独中对我国的贡献，资助独中，准许建校和迁校等。 

 

（4） 承认统考文凭。 

 

（5） 列母语为正课，提供足够的教学设备等。 

 

这些合理的要求，都清楚地列明在《1985 年全国华团联合宣言》的语文教育事项里。

因此，今天，我们要求当局删除或修改新《教育法令》中对母语教育不利的条文，那

是合情合理的，完全符合华社一贯的要求，丝毫也不过份。 

 

 

21. 我们要求“删除或修改”法令条文。但是，有人却建议“由部长制订条例”来
弥补不足的地方，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 
 

答：在法律上，两者的法律效果是不同的。“删除或修改法令条文”是国会的事，而“制

订条例”是部长或行政长官的事。 

 

要“删除或修改法令条文”必须通过国会批准才行。国会通过后，任何人都不可擅加

重新修正，而必须通过国会才能再次修改。这是国会的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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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条例”是部长或行政长官的行政权力。“条例”不是国会本身制订的。一般上，

由国会法令授权部长制订条例。既然部长可制订条例，他也可以随时修改或增删条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条例”比“国会修正条文”不稳定。国会法令经受修正的条文较

稳定，较有法律保障，因为它只能通过国会才能修改，而部长一人不能修改它。“条例”

并不享有这类稳定的保障。 

 

因此，要有法律保障，就应极力争取修改法令，而不应满足于部长所制订的条例。 

 

 

22. 《宪法》和新《教育法令》有什么关连吗？ 
 

答：《宪法》是国家大法，而新《教育法令》是国会通过的法令。法令不能抵触《宪法》。

抵触《宪法》就是违宪。如果不符合《宪法》精神，那就是违反宪法精神的法令。 

 

我国《联邦宪法》是这么规定的“……除了官方用途以外，没有人可被禁止或被阻止

使用、教授或学习任何其他语文。”（第 152 条） 

 

基本上，《联邦宪法》是一部维护基本人权和民主权利的法律。从这“广义”角度来看

《宪法》，我国各民族教导和学习其母语母文的民主权利应得到保障。（“狭义”的诠释

不可取。） 

 

任何法令，如果违反这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权利，应被视为是违宪的。 

 

新《教育法令》中关于所有学校“必须以国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除非得到部长豁免”

的条文看来和《联邦宪法》的精神有所抵触。 

 

在《宪法》下，各民族有“权利”使用、教授、学习母语母文。这是一项宪法保障下

的权利。但是，在新《教育法令》下，这项宪赋权利已不存在，而必须依赖部长的“豁

免”，才能享有。这肯定和当局几十年来所营造的开放气氛格格不入。这是倒退的法律，

确实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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